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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矯正署花蓮監獄 111 年度廉政、安全維護會報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11年8月1日（星期一）上午11時00分。 

貳、地點：本監行政大樓二樓會議室。 

參、主席：葛典獄長煌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施玟宏 

肆、出列席人員：(略、詳附簽到表。) 

伍、主席致詞：略。 

陸、秘書單位報告： 

一、上次會報主席裁(指)示事項辦理執行情形： 

(略、詳附會報資料。) 

  二、轉達上級重要政風工作指示： 

(略、詳附會報資料。) 

  三、政風室工作報告（期間：110年 8月至 111年 7月）： 

(略、詳附會報資料。) 

柒、專題報告： 

  一、本監戒護科 111 年度查獲重大違禁品之「加強本監設施安

全管制與措施」專案報告及：(略、詳附會報資料。) 

主席裁示：請戒護科確實落實各項安全檢查，並強化、策

進相關作為，如加強向同仁勤前教育及宣導

法治觀念、持續汰換更新阻絕器以維戒護安

全。  

主席裁示：洽悉，准於備查。 

  二、總務科對本監前受刑人邵○軒於服刑期間共參加 3 次外

役監受刑人遴選作業，於第 3 次 就其審查基準表內「戒

護風險」及「再犯風險」相關欄位 勾選錯誤，導致積分

核算有誤，改善與精進作為報告，摘要報告：(略、詳附

會報資料。) 

主席裁示：洽悉，准於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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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、提案討論： 

    提案： 

一、法務部矯正署花蓮監獄 111 年地方公職人員九合一選舉反賄

選宣導計畫。 

    說明： 

(一)、 依據法務部矯正署政風室 111 年 6 月 24 日法矯

署政室字第 11101642230號函辦理。 

(二)、 盤點機關現有宣導管道及資源，規劃宣導方式

： 

1函邀花蓮地院法官擔任專題演講講師。 

2利用本監 111年中秋節懇親會辦理反賄選宣導。  

(三)、 本案執行效益： 

針對機關同仁加強反賄選觀念，宣導賄選刑責、檢

舉賄選獎金及檢舉人保密規定，避免機關內發生賄

選及違反行政中立情事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二 、111 年法務部矯正署「藥品衛材管理暨篩檢健康檢查作業

」專案清查結果」提出改善意見。 

說明：經清查結果顯示藥品衛材管理各機關的缺失如下: 

(一)、 藥品衛材領用記錄與庫存結果明細表不符。 

(二)、 衛材均有落實清點作業，惟並無登錄獄政系統

系統。有關評定藥品安全庫存量情形，部分藥品及

衛材未備置足夠一個月使用量。 

(三)、 藥品請購單、報價單之內容填寫錯誤未定期辦

理藥品銷毀作業「藥物聯合採購」無辦理驗收程序

即核銷請款。 

(四)、 110 年度藥品採購評估與實際用量差距比率 10

％以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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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、 防疫物資發放及領用未定期會同相關單位共同

檢核。 

經清查結果顯示篩檢健康檢查各機關的缺失如下: 

(一)、 尿液檢驗試劑以小額採購方式分批辦理採購。 

(二)、 未使收容人親自封緘尿液、待驗尿液檢體未冰

存、盛裝尿液檢體試管封緘未確實、管身標示易抹

除、採驗地點紀錄不確實、驗尿採驗交接簿冊未用

印、待驗尿液未冰存且冰箱放置雜物。 

    決議：請總務科及衛生科參考辦理。 

玖、臨時動議：無 

拾、主席結論(裁示)： 

一、 有關本監戒護科於辦理全監擴大安全檢查，查獲手機 1 

案，已經檢討多次，亡羊補牢猶未晚矣，請戒護科加強收

容人重大違禁品之情報線索之蒐集。 

二、 請戒護科研究電子圍籬系統可行性，透過手機與基地台之

間的聯繫，確認民眾的所在位置。無論是使用網路、手機

通話、還是單純保持開機狀態，手機在插入 SIM 卡後會自

行尋找附近訊號最強的基地台連線，根據了解，當手機和

附近的基地台連線時，可藉此將門號、手機、個人資料三

方綁定，只要帶著手機或是 SIM卡都能偵測到大略位置。 

三、 請各科室主管對屬員平時生活、操守及服務情形應儘量深

入瞭解，掌握機先，預防機關廉政風險產生。 

拾壹、散會(中午 12時 00分)。 


